
 

 

证券代码：002502         证券简称：骅威文化         公告编号：2019-026 

 

骅威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11,538,35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419%。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2019 年 3 月 18 日。 

3、公司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属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2014 年 12 月 26 日，骅威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骅威文

化”或“骅威股份”）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4〕1404 号《关于核准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付强等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向付强等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相关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其中，公司向付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 23,076,707 股（经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权益分配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前述付强新增的

股份变更为 46,153,414 股），上述股份已于 2015 年 3 月 1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859,828,874 股，其中限售条件流通股

169,788,13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75%，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90,040,739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80.25%。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作出的各项承诺 



 

 

1、股份锁定承诺 

付强承诺，其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 12 个月内不转让，

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期限届满后，付强因本次发行而取得的股份按照以

下次序分批解锁(包括直接和间接持有的股份)：“付强履行其相应 2014 年度全

部业绩补偿承诺后，可转让 25%；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24 个月届满且履行其

相应 2015 年度全部业绩补偿承诺之日（以较晚发生的为准）可转让 25%；自本

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届满且履行其相应 2016 年度全部业绩补偿承诺之日

（以较晚发生的为准）可转让 25%；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48 个月届满且履行

其全部业绩补偿承诺之日（以较晚发生的为准）可转让 25%。” 

2、业绩承诺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付强、黄巍、张威、张宇

驰、新余高新区蔷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承诺：深圳市第一波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波”）2014 年度、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8,000 万元、10,400 万元和 13,000

万元。 

如在承诺期内，第一波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

积承诺净利润数，当年的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当年度应补偿金额=（截至当年度期末第一波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年

度期末第一波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内各年度第一波承诺净利润之和×本

次交易的总对价－已补偿金额 

如付强、黄巍、张威、张宇驰当年度需向骅威股份支付补偿的，则先以其因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不足的部分以现金补

偿。 

3、第一波管理层股东任职期限承诺、不竞争承诺、竞业禁止承诺 

第一波管理层股东付强承诺，自股权交割日起，仍需至少在第一波任职 60

个月；任职期限内及自第一波离职后两年内，不得在骅威股份、第一波以外，通

过任职、担任顾问或其他方式从事与骅威股份及第一波相同或类似的主营业务。



 

 

管理层股东违反上述承诺的所得归第一波所有。 

4、关于规范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付强承诺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完成后，在承诺方作为骅威股份的股东期

间，承诺方及承诺方控制的企业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骅威股份及下属子公司的关

联交易，不会利用自身作为骅威股份股东的地位谋求与骅威股份在业务合作等方

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不会利用自身作为骅威股份股东的地位谋求与骅

威股份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若存在确有必要且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承诺方及

承诺方控制的企业将与骅威股份按照中国证监会、深交所以及《章程》等有关规

定，遵循公平、公允、等价有偿等原则，依法订立协议，办理有关内部决策、报

批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以与市场价格相比显示公平的价格损害骅威

股份的合法权益。 

（2）付强承诺：除第一波及其子公司外，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在中国境内外任何地区未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经营(包括但不限于自行或与他

人合资、合作、联合经营)、投资与骅威股份、第一波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

务或企业。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持有骅威股份股票期间及本人在第一波及其子公司任

职期满后两年内，本人承诺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以及本人、本人关系

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其他企业： 

①不会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骅威股份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

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②不会投资任何与骅威股份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

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③如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

的其他企业拟进一步拓展现有业务范围，与骅威股份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

产生竞争，则本人保证将采取停止经营产生竞争的业务的方式，或者采取将竞争

的业务纳入骅威股份的方式，或者采取将产生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

方等合法方式，使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

成员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从事与骅威股份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以避免同业

竞争。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而给骅威股份、第一波及其子公司造成损失的，本人



 

 

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股份锁定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目前，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股份锁定承诺。 

2、业绩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广会审字

[2015]G15001480015 号《审计报告》、广会审字[2016]G15042070049 号《审计

报告》及广会审字[2017]G16042510073 号《审计报告》，2014 年度、2015 年度、

2016 年度第一波分别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数据确定）8,180.29 万元、10,583.07 万元、13,214.16 万元，上述相

关年度的业绩承诺均已实现。 

3、其他承诺履行情况 

经核查，截至目前，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其他承诺，

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

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9 年 3 月 18 日。 

2、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11,538,35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419%。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人数为 1 名。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

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解除限售股份

质押冻结数量 
备注 

1 付强 11,538,354 11,538,354 11,538,349 

公司共向付强发行 46,153,414

股，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剩

余未解锁的股份（25%），即

本次可全部解除限售 

合计 11,538,354 11,538,354 11,538,349 —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上市流通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69,788,135 19.75%  11,538,354 158,249,781 18.4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90,040,739 80.25% 11,538,354  701,579,093 81.60% 

三、股份总数 859,828,874 100.00%

% 

  859,828,874 100.00%

%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公司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骅威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三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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